南京市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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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委会全面部署全市

安全生产“三项行动”
4月20日，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安全生产“三项行动”暨消防治理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的通知》及省政府统一部署精神，推进我市安全生产“三项行动”深入开展。各区县分管区县长、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和全市超高层建筑建设方、施工方、使用方、物管方有关人员约150余人参加会议。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玉银主持会议。
会上，市安委会副主任、市安监局长丛跃滋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对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任务进行了部署；市公安消防局局长葛洪正通报了当前的火灾形势，就加强消防安全特别是高层防火管理工作提出了要求。最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健对全市“三项行动”提出要求：一是要切实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增强开展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二是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消防工作取得真正实效。三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通过开展“三项行动”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再上台阶。
此前，市安委会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的通知》，对“三项行动”做出专题部署。市安委会成立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健同志为组长，由黄玉银副秘书长、市安监局丛跃滋局长、市公安局黄新国副局长为副组长，13个区县、市安委会57家成员单位分管领导组成的市“三项行动”推进领导小组，加强工作的组织领导。同时，市安委办印发《南京市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实施方案》、《南京市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南京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行动实施方案》，对全市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做出全面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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